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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卫健发〔2024〕135号 签发人：孙斌

关于举办“长宁区卫生健康系统西医学习中医

在职培训班”的请示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

长宁区区委、区政府对中医药工作始终高度重视，在政策支

持、经费保障、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，加快推动我区

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。近年来，长宁区成立了区域中医医联体，

整合区内培训资源，完善中医药培训体系，推进基层中医药实践

推广培训基地建设，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培养。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

的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推动中西医协同

发展的意见》《关于印发〈上海市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

作的若干举措〉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坚持中西医并重、中西药

并用，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，提升中西医协同能力水平，培养一

批“能西会中”的复合型人才。按照《关于规范西医学习中医在

职培训班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卫中医〔2011〕29 号）要求，结

合本区实际，拟申请开设“长宁区卫生健康系统西医学习中医在

职培训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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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培养目标

通过学习，培养一批热爱中西医结合事业，既有扎实现代医

学知识功底，又有较系统的中医理论和实践知识，能运用中医诊

疗方法结合现代医学技术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，并在学术上有所

创新、发展和提高，能“宜中则中、宜西则西”的高质量复合型

医学人才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长宁区卫生健康系统内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。

三、培训内容

按照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西学中培训班课程设置要求，学制

为 2 年半。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制定教学计划，

安排师资授课，学习主要分为两个阶段：

1.第一阶段：西学中理论课程学习时间为1年，分为必修课、

选修课两类。学员必须按照教学计划在规定学习时间内修满30学

分，其中修读必修课24学分，选修课6学分，并通过理论课程综

合考试。

2.第二阶段：临床跟师、撰写论文及结业考核阶段。

临床跟师实习阶段分为“本区跟师”或“外区跟师”两种方

式，学习时间为 1 年，前半年通科轮转（中医内科为主），后半

年专科轮转（结合学员专科方向），要求每周两个半天跟师侍诊。

两年半的学制期内，撰写一篇中医或中西医结合临床相关内

容的论文，发表或收录在国内核心期刊杂志（增刊、核心期刊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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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杂志除外），并通过中医临床思维与技能考核，论文需体现中

医学特点，反映学员运用相关中医学理论、知识和方法，分析、

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，可以是临床疗效评价、临床应用基础

研究、临床实验研究、文献综述。作者署名前 1-3 名，通讯作者

亦可。

具体教学计划及考核方案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安

排。

四、培训时间

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协商，主要安排在业余时间

集中面授、网络授课、结合自学的学习方式。计划开班时间为2025

年 3-4月。

五、培训地点

上海市长宁区云雾山路39号公卫大楼二楼（具体教室安排待

后续通知）

六、培训人数

44名。

七、培训费用

参与“西学中”在职培训班的费用为：10000 元/人。由个人

或学员所在单位支付。培养经费主要用于培养对象的理论学习、

临床实践、导师津贴及管理费用等。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

学院收取。

妥否，请批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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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年 12月 16日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年 12月 17日印发


